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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 
 

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 2017 年第三次會議於 2017 年 9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於香港觀塘駿業街 58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建造業議會總辦事處會議室舉行。 

 

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 2017 年第三次會議就下列事項進行討論：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3.1 CIC/CPT/R/002/17 

（討論文件） 

通過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舉行的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會議之進展報告。 

3.2 CIC/CPT/R/002/17 

（討論文件）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a) 第 2.3 項 – 對於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的 2018 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成員沒有其他意見。有

關早餐圓桌會議報告的討論內容，詳情於議程項目第 3.4 項報告。 

(b) 第 2.4 項 – 成員在會議上就有關顧問報告作出簡要的討論，詳情於議程項目第 3.4 項報告。 

(c) 第 2.6 項 –成員備悉根據香港仲裁條例（香港法例第 609 章），於 2017 年 6 月 1 日或之後達

成的本地仲裁協議，附表 2 之條文自動適用於協議的安排已不再適用。簽訂協議人士如希望附

表 2 的部份或所有條文適用於仲裁協議，必須明確地表示將根據條例加入相關部份於協議當

中。 

成員建議建造業議會應對是否建議加入附表 2 之條文於本地仲裁協議當中制定立場。梁立基先

生將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協議當事人於工務工程的仲裁協議中有加入及沒有加入附表 2 之條

文的意見，以供下次會議討論議會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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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IC/CPT/P/007/17 

（討論文件） 

「優化香港分包商管理機制的路線圖研究」進度報告 

成員備悉香港大學研究團隊已開展研究工作，並已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聯同議會執行總監與業內

主要持分者代表，包括發展局、香港建造商會、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及

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組主席就現行的分包商註冊制度及將來的發展方向交換意見。研究團

隊其後亦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向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組發表具體研究目的及方向，並與小

組成員作深入討論，歸納意見。  

是項研究的負責人香港大學吳兆堂教授就已呈交的研究初期報告向成員作重點介紹。成員於會議

上提供以下意見及建議： 

(a) 收窄該研究範圍，如註冊制度怎樣能夠改善業界之安全及質素，以得出更具體的結論； 

(b) 研究目的應集中於探討強制性的分包商註冊制度是否能更有效地管理分包商及有利於業界的

安全、質素及工期，以加強業界的可持續發展； 

(c) 研究將分包商按既定之條件，如能力及規模分等級的可行性； 

(d) 可先研究業界是否需要強制性的分包商註冊制度，然後根據結果制定路線圖； 

(e) 考慮到分包商所涵蓋的工種廣泛，強制性的分包商註冊制度未必適用於所有工種，但為著提升

業界安全，建議可考慮將強制性的分包商註冊制度應用於部份工種的分包商。 

就從業界持分者收集到的不同意見，吳兆堂教授建議安排會議，邀請有關人士包括建造採購專責委

員會各成員，進一步討論研究方向及在關注的議題上取得共識。 

［會後備註：焦點小組會議已安排於 2017 年 11 月 9 日舉行。議會主席及執行總監、建造採購專責

委員會、分包商註冊制度管理委員會及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組各成員，均已獲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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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IC/CPT/P/008/17 

（討論文件） 

討論：早餐圓桌會議報告及香港建造商會顧問報告 – 香港建築工程項目的風險分擔模式研究 

成員備悉早餐圓桌會議報告，並對報告內提及的事項表達下列意見： 

(a) 工務工程的規模不是太大，就是太少，不利於中小企參與有關的投標項目； 

(b) 大部份標書的要求在某程度上對海外承建商較為有利，致使本地承建商難有發展機會及進步空

間；而現時的投標制度亦不利於本地承建商與海外承建商合資。 

就以上所述，梁立基先生回應發展局已建議政府部門將大型工程分拆，但有關部門在執行時，仍需

平衡整體之項目管理效率。無論如何，發展局於來年會積極推動中小企的發展；此外，由去年開始，

已放寬本地承建商與海外承建商在合資上的要求，以鼓勵本地承建商與海外承建商的協作及累積

經驗。 

鄭定寕工程師表示，議會將在改善香港建造業的工期、成本及質素上進行研究，尤其業界花在配合

政府的行政程序及規例上的高昂成本作出探討，成員可就有關之研究方向提供意見。 

有關香港建造商會的顧問報告，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將與香港建造商會商討報告內需優先處理的事

項，並於下次會議再作討論。 

3.5 CIC/CPT/P/009/17 

（參考文件） 

分包商註冊制度運作的最新情況 

成員備悉分包商註冊制度運作的報告。截至 2017 年 8 月底，分包商註冊制度下共有 5,653 間公司

註冊，與 2017 年 6 月的報告比較，稍增約 90 名註冊分包商，增長平穩。成員亦備悉管理委員會將

於 2017 年 9 月 28 日展開本年的第四次聆訊。 

3.6 - 其他事項 

(a) 甄選承建商專責小組簡報 – 成員備悉專責小組已進行了數次會議，並對於有關研究的框架得

出共識，而草擬的參考文件預計於 2017 年年尾完成。 

(b) 維修、保養、改建 及加建採購專責小組簡報 – 成員備悉專責小組已正式成立，專責小組連主

席在內共 15 名成員，首次會議已於 2017 年 8 月 7 日進行。專責小組成員同意議會在有關方面

的工作可針對整個建造業的持份者，此方向應與市建局的工作有所分別。專責小組的第二次會



CIC/CMT/P/078/17 

(討論文件) 

 4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議將於 2017 年 10 月 16 日進行，並對研究題目、市建局與議會之間可行的合作方案，以及議會

其他可行的工作上作出討論。 

(c) 不斷上升的建築成本研討會 – 成員備悉研討會已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舉行，而講者亦就有關

題目於當日分享了意見。 

(d) 其他事項 – 

(i) 鄭定寕工程師要求秘書處就來年提供新工程合同的訓練安排上，於下次會議提供資料； 

(ii) 鄭定寕工程師要求秘書處就 2018 年的工作計劃，尤其擬於 2018 年完成的工作項目，於下

次會議報告； 

(iii) 鄭定寕工程師表示議會積極強化及尋求與私營市場業主及發展商的溝通機會，會上鄭定寕

工程師向黃若蘭女士提出安排其出席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的會議。 

註：在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會議上討論的上述文件及進展報告全文，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 


